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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外国语大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

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章程  

  

为促进校际交流和学科交叉发展，进一步改善研究生生源结

构，确保推免生接收工作有序进行，根据教育部《全国普通高等

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教学[2006] 14 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

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

厅[2013] 8 号）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

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》（教学厅[2014] 5 号）

文件精神，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章程。  

一、组织领导  

（一）学校成立由党政领导及专家教授组成的推免工作领导

小组，在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。  

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研究生处，全面负责推免生的

接收工作，主要职责为：全面安排当年的推免生工作；制定推免

生接收办法；组织安排推免生报名、复试与录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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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院系成立推免工作小组，成员由本单位行政、党务

负责人及教授专家等 5-7 人组成，负责本院系的推免生接收工作。

主要职责为：按照学校研究生入学考试（复试）面试的总体原则

及具体要求，根据报考本单位推免生情况开展推免复试工作。  

二、接收推免生的专业 我校所有硕士招生专业均接收推免生

报名（除报名条件限制 

只接收非应届生报名的专业除外，如旅游管理）。  

三、申请条件  

（一）获得本科就读高校推荐免试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。  

（二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

集体主义精神，社会责任感强，积极向上，身心健康。  

（三）成绩优秀，学术研究兴趣浓厚，有较强的创新意识、

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。  

（四）学风端正，品行优良，无违法违纪和受处分记录。  

（五）申请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  

1.专业必修课平均成绩达到 75 分，且所有课程成绩合格，没

有补考科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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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外语要求：外语专业学生第一次报考即通过专业外语四级或

相当于四级的统考（没有统考语种的除外），非外语专业学生通过

公共外语四级。  

（六）本科阶段有公开发表的论文、科研成果，或在全国重

大专业竞赛中获奖者，条件可适当放宽。 四、申请程序   

（一）申请者应在教育部当年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研招网推免

服务系统（网址:http://yz.chsi.com.cn/tm）填报我校志愿，并同时

提交以下材料（A4 纸复印）：  

1.所在学校教务处、院系签字盖章的《大连外国语大学接收免

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》；  

2.身份证复印件；  

3.本科阶段成绩单（加盖所在学校教务处公章）；  

4.外语等级证书复印件；  

5.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；  

6.发表的学术论文、科研成果复印件。  

（二）我校通过研招网推免服务系统审核考生信息，向合格

考生发送复试通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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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考生接到复试通知确认后按我校要求及时到学校参加

复试；  

（四）我校向复试合格者发送待录取通知；  

（五）收到我校待录取通知的考生通过研招网推免服务系统

确认待录取。  

五、复试的形式和内容  

复试形式为面试，满分 100 分。复试按照研究生入学全国统

一考试（复试）面试的相关要求和程序进行，每名考生面试时间

不少于 15 分钟。  

（一）德育考核：主要考核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以

及事业心、责任感、纪律性(遵纪守法)、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

等。  

（二）能力考核：着重考核考生在专业方面是否具有较好的

基础，是否具有培养前途。考核内容包括对考生创新精神、创新

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的考查，以及对考生的逻辑思维、组织能力、

判断能力、人文素养、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考查。  

六、录取  

复试成绩 60 分以上为及格，德育考核不合格或复试成绩不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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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者不予录取。 七、学费和奖助政策 

（一）学费  

我校学费标准为学术型硕士专业 8000 元/年，专业学位硕士

专业 12000 元/年。 （二）奖助政策  

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、潜心科研、勇于创新、积极进取，

在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情况下更好地支持研究生顺利

完成学业，学校搭建了以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、国家助学

金、科研津贴、研究生“三助”、困难补助、医疗保障等为主要内容

的研究生奖助体系，尽最大可能地帮助广大研究生在校安心学

习。  

1.国家奖学金：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

万元。  

2.学业奖学金：推免生第一学年享受一等奖学金，奖励标准为

学术型硕士专业 8000 元/年，专业学位硕士专业 12000 元/年。  

3.国家助学金：按照财政部、教育部关于印发《研究生国家助

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教【2013】220 号）的文件执行，硕士研

究生国家助学金按每生 6000 元/年发放。  

八、其他事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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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人必须保证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

一旦发现申请人提交的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，我校将不予录取或

取消录取资格。  

  （二）已被接收的推荐免试生无须再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

入学考试，否则将取消推免生资格。  

  （三）我校确定接收的推免生，在入学报到时未获得本科毕业

证书者，学校将取消其录取资格。  

（四）患有严重生理或心理疾病、不能坚持学习，或患有严

重传染性疾病有可能影响到他人健康者。  

（五）咨询、监督与申诉渠道  

1.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：0411-86111234  

2.校纪检监察处：0411-86115168   

九、本章程由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 


